
2 0 2 0 年 5 月 1 9 日  
資料文件

立法會工業大廈政策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

工業大廈的消防安全及執法工作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小組委員會簡介相關部門在工業大廈 (工
廈 )內就消防安全進行的執法工作，以及政府在提升舊式工廈

消防安全方面的工作。

背景

2 .  現時工廈的消防安全建造（即逃生途徑、耐火結構、滅火

和救援的進出途徑），受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 2 3 章 )規管，並

須符合其建造時的建築及防火標準。而工廈內的消防裝置及設

備，亦須符合其建造時適用的消防裝置及設備要求。大廈的擁

有人或佔用人須確保該等消防裝置及設備時刻在有效的操作

狀態。消防處及屋宇署亦會不時巡查，過程中如發現有違規之

處，部門會採取相應的執法及 /或轉介行動。  

在工廈作非工業用途

3 .  在工廈進行有可能吸引大量訪客的商業活動 (例如經營

學習中心、娛樂及康樂場所、商店、食肆和宗教聚會場所等 )，從

消防安全角度是危險性很高的活動，有違保障安全的原則－

( i )  在工廈內的工業活動引致火警及其他意外事故的風

險，遠較商業及其他活動為高；

( i i )  工業活動或生產過程往往涉及使用危險品，工廈亦

可能設有危險品倉庫及貯存大量危險品，進一步增

加火警風險。例如當工廈內進行危險品貨物的裝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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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時，可能會發生化學物品洩漏事故，對訪客構成

危險；及  
 

( i i i )  在工廈內進行可吸引大量人流的商業活動，有關參

與者一般未必明白工廈的潛在危險，也未必懂得如

何在工廈逃生，特別是兒童、長者或行動不便人

士，這類訪客在工廈發生火警或其他意外事故時，生

命便會受到嚴重威脅。  
 
4 .  綜合以上各方面的考慮，我們認為在工廈內作非工業（例

如商業）用途有違保障安全的原則。雖然如此，消防處了解到

社會對商業或藝術、文化、康樂及體育活動處所的需求，並一

直以務實的態度就工廈內開設非工業相關處所的申請提供意

見，以期在需求和消防安全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
5 .  一般而言，消防處接受工廈在下列情況用作非工業用

途，以盡量保障安全為原則：  
 

( i )   整幢改裝作商業用途  
消防處可接受整幢工廈轉作商業或其他非工業用途

（例如酒店、藝術、文化、康樂及體育活動等），使

樓宇內所有處所的用途能達到一致的火警及意外風

險水平。  
 

( i i )  於設有緩衝樓層的工廈低層部分作商業用途  
如工廈設有一層緩衝樓層（例如停車場、機電房、空

置樓層，或 2 0 1 9 年公布進一步放寬的准許用途「電

訊機樓中心」或「電腦／數據處理中心用途」），可

以把低層與可能仍作工業用途的高層完全分隔，消

防處可接受最低三層改作非工業用途，包括商舖及

服務行業、餐廳或文化及藝術活動。  
 

( i i i )  於沒有緩衝樓層的工廈地面樓層作商店  
如有關商業處所位於工廈的地面樓層，設有獨立於

工業用途部分的逃生通道，亦不會吸引大量公眾人

士長時間逗留（例如士多／便利店、銀行及售賣電氣

配件的電氣工程店等），消防處可接受這些商業處所

開設於工廈的地面樓層。但其商用樓面的面積可根

據該工廈有否裝設花灑系統而有所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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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廈內就消防安全進行執法的情況  
 
6 .  消防處設有「工業大廈執法專隊」，負責巡查和跟進工廈

有關消防安全的違規事項（包括處理迷你倉的巡查及執法工

作）。此外，消防處亦增設職位為提升舊式工廈消防安全的立

法事宜進行籌備工作（相關立法工作的進展詳見下文第 1 5 至

第 1 9 段），以及處理有關各類樓宇消防安全的投訴個案等。   
 
7 .  另外，消防處三個消防行動總區，以及消防安全總區和

牌照及審批總區轄下不同單位的人員，會在各自劃分的工作範

圍巡查不同種類的樓宇（包括工廈），並就樓宇內的消防裝置

及設備、走火通道、通風系統、危險品儲存及持牌處所的消防

安全等範疇執法。  
 

8 .  消防處人員如在巡查時發現有涉嫌違規僭建或改變土地

用途的情況，會轉介至相關部門跟進。此外，在巡查時，如發

現有違反《消防條例》（第 9 5 章）或《危險品條例》（第 2 9 5
章），或其附屬法例的情況（例如逃生途徑被阻塞或出口被鎖

上、消防設備及裝置損壞、過量儲存危險品等），消防處人員

會根據有關法例採取執法行動，包括檢控及發出「消除火警危

險通知書」 (通知書 )等。  
 
 
迷你倉的執法行動  
 
9 .  消防處、屋宇署及其他相關部門一直按照現行法例，對

全港迷你倉內發現的違規情況採取執法行動。截至 2 0 2 0 年 4
月底，消防處已向 9 0 0 間迷你倉發出通知書，要求營運者於指

定限期內消除有關火警危險；而屋宇署則已根據《建築物條

例》，向 8 9 8 間迷你倉發出「法定命令」 (命令 )要求業主於指

定限期內遵從有關命令。  
 
1 0 .  個別迷你倉營運者在遵從通知書或命令時可能會面對困

難 (例如安排現有客戶搬遷及重新編排貯存間隔的布局等 )，需

要較長時間完成改善工程。就此，消防處和屋宇署會檢視每宗

個案的情況和進度，考慮延長遵從通知書及／或命令的限

期，以便營運者及業主能完成相關工程。而消防處和屋宇署亦

會考慮對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通知書及／或命令的迷你倉營

運者及業主提出檢控。目前，消防處已就迷你倉營運者未有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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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遵從通知書的個案，向 2 1 4 個營運者提出檢控，當中有 2 7
宗個案已被定罪。而屋宇署則已就迷你倉業主未有完全遵從命

令的個案，向 2 名業主提出檢控。當中 1 宗個案的業主已被定

罪，其餘 1 宗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。  
 

1 1 .  此外，消防處一直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，並採用靈活務

實的方式處理業界提出的替代方案，包括使用具耐火效能的物

料覆蓋整個貯存間隔或以間房形式作防火分隔等。至今已有 9 0
間迷你倉按照消防處接納的替代方案完成所需的工程。  

 
1 2 .  截至 2 0 2 0 年 4 月底，有 1 6 8 及 3 9 5 間迷你倉已分別完

全遵從所有的通知書及命令，當中 7 2 間亦同時遵從消防處及

屋宇署的規定。此外，有 8 2 間新建造並完全符合消防處要求

的迷你倉開業，當中 5 5 間亦同時符合屋宇署的要求，顯示有

關改善工程要求屬切實可行。  
 
1 3 .  有關消防處在 2 0 1 6 年至 2 0 1 9 年期間就工廈的執法工作

的詳細數字 (包括對迷你倉營運者發出的通知書 )，請參考附件。 
 
 
工廠食堂的消防安全  

 
1 4 .  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（第 1 3 2 X 章），任何人如有意在某

座工廈內經營食物業，涉及出售或供應膳食或非瓶裝的不含酒

精飲品（涼茶除外），供受僱於該工廈內的任何工廠的人在其

處所內進食或飲用，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申領工

廠食堂牌照。按照現行發牌機制，消防處在接獲食環署轉介有

關牌照申請後，會為有關處所進行消防安全風險評估，並視乎

其選址、場地設計、煮食燃料／方式及實地火警風險評估的結

果，消防處會制訂詳盡的消防安全規定予申請人遵從，當中要

求申請人在處所內安裝或提供相應的消防裝置及設備，例如花

灑系統、滅火筒、出口指示牌、緊急照明燈等。當申請人完成

遵從消防安全規定後，消防處會進行巡查，並在確定消防安全

規定遵從後發出消防證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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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舊式工廈消防安全  
 
1 5 .  近年個別舊式工廈的火災，使公眾更關注這類建築物的

火警風險。現時的舊式工廈雖符合其建造時的建築及防火標

準，但與現行消防處及屋宇署公布的守則內所訂明的標準有一

定距離。舉例來說，1 9 8 7 年前建成的工廈未必裝設有自動花灑

系統。  
 
1 6 .  有見及此，政府建議訂立一條新法例，規定 1 9 8 7 年前落

成的工廈的擁有人及佔用人，須提升大廈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和

消防安全建造要求。《消防安全（工業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（條

例草案）的目的，是把舊式工廈的消防安全提升至現今的標

準，以更好保障市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。  
 
1 7 .  根據條例草案，消防處處長和屋宇署署長會被指定為執

行當局，賦權他們（及獲他們授權行事的人員）巡查目標工

廈，並向其擁有人或佔用人（或兩者）發出「消防安全指示」

(指示 )，分別要求他們把有關建築物的消防裝置或消防安全建

造提升至規定的標準。擁有人或佔用人須在指示所訂時限內遵

從規定 1。  
 
1 8 .  如擁有人或佔用人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某指示，執行當

局可以提出檢控，並可以向裁判法院申請「符合消防安全令」

(消防安全令 )，指示擁有人或佔用人遵從有關指示的規定。任

何人違反消防安全令，即屬犯罪。如擁有人或佔用人沒有遵從

指示或消防安全令，而佔用建築物或其中一部分有重大的火警

風險，區域法院可應執行當局的申請發出禁止令，禁止佔用有

關工廈或其任何部分。任何人如不遵從禁止令，即屬犯罪。  
 

1 9 .  政府已在 2 0 1 8 年 1 2 月 1 2 日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作

首讀和二讀。相關的法案委員會已舉行了五次會議，並完成審

議。條例草案如獲得立法會通過，消防處及屋宇署可盡快展開

有關巡查及執法工作。 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視乎實際情況，規定可能包括安裝自動花灑系統；提供足夠的方向及出口指示牌；提供輔助電

力供應；提供消防栓及喉轆系統；提供足夠的逃生途徑；以及提供耐火結構以阻止火勢蔓延和

確保建築物的結構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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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 
2 0 .  請委員備悉上述有關在工廈內就消防安全進行的執法工

作，以及政府在提升舊式工廈消防安全方面工作的最新進展。 
 
 
 
保安局  
消防處  
屋宇署 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2 0 2 0 年 5 月



附件 
 
 
 

2016 年至 2019 年消防處就工業大廈 (工廈 )的執法工作數字  
 
 
 

與工廈相關的執法數字 2016 2017 2018 2019 

巡查工廈次數 
 

10 806 17 695 註 12 844 13 084 

違反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而 
發出的「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」數字 
 

2 812 8 084 註 2 722 2 007 

違反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的 
檢控個案 
 

83 66 126 60 

違反《消防(裝置及設備)規例》的 
檢控個案  
 

5 9 0 7 

違反《危險品條例》的檢控個案 
 

23 15 22 17 

檢控個案總數    
 

111 90 148 84 

 
註：在 2 0 1 7 年，巡查工廈次數及消防處發出的「消除火警危險通
知書」數字相對較大。這是由於消防處在 2 0 1 6 年下半年至 2 0 1 7
年年底，對全港約 8 0 0 多間迷你倉進行巡查，當中發現近 2  8 0 0
多項火警危險，並向相關迷你倉營運者發出「消除火警危險通知
書」，要求於指定限期內消除有關火警危險。  




